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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新规施行；旅馆客房，宿舍房间，公共浴室、试衣间等场所内部均被列为摄像头“禁止安装区”

今日起，《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通过明确建设规范、运行安全、信息
使用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平衡了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保
护的关系，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设和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那么，《条例》有哪些亮点？普通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隐私被
摄录，该怎样维护合法权利？个人为安全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
头、可视门铃又是否涉嫌违法？新快报记者结合具体案例，邀请
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士进行详细解读。

小李与老赵是越秀区一住宅楼的邻

居。老赵住一楼，小李住二楼。老赵在房

屋周围自行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小李

认为这些摄像头覆盖了他家阳台，侵犯了

隐私，于是诉至法院要求老赵拆除。

老赵认为，他安装监控摄像头是固

定不能旋转的，不拍摄他人区域，因此不

涉及侵犯隐私。因为小区地处闹市，是

个开放式的大院。他家地处院内西边的

最深处，且位于一楼，曾遭遇入室盗窃，

治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安装摄像头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全家生命财产安全。

经越秀法院现场勘查所知，老赵共

安装了8个摄像头，其中房屋周围安了6

个，拍摄角度向下，拍摄房大门、窗户等

四周情况。在围墙位置安装了 2 个，拍

摄大楼西南角位置和房屋周围。

经审查，法院认为老赵房屋所在位

置较为僻静，基于安全考虑设置监控摄

像头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老赵安装多达8
个摄像头，其中 2个还在小区围墙上，确

实对楼上住户造成影响。

此外，公安部门已在该小区安装多个

监控摄像头，对小区安全起到一定的保障

作用，老赵的行为明显超出合理范围。

因此法院认定，老赵须拆除安装在围

墙上的2个摄像头。另外，老赵在使用其

余摄像头时，应避免对小区居民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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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高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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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可能还真可能““碍着谁了碍着谁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科技

的全面进步，家用监控摄像头也随之

走进千家万户。4月 1日起，《条例》正

式施行，其中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

“在非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

相关设施，不得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侵

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对收集到的涉及

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视

频图像信息，不得非法对外提供或者

公开传播。”

越秀法院法官指出，居民保护自

身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自家门外安装

摄像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应

当注意，这些摄像头应在合理的范围

内使用，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拍摄角度不得涉及他

人的私密空间，避免对他人生活造成

影响或者危害公共安全。

新快报记者留意到，《条例》列举

的旅馆客房，宿舍内部，公共浴室、卫

生间、试衣间、饭店包间内部等均被明

确列为摄像头“禁止安装区”。若市民

发现此类区域安装相关图像采集设备

时，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及偷拍用

于牟利的或涉嫌刑事犯罪。同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

典》）也赋予受害者要求删除视频、停

止侵害及索赔的权利。

那么，基于安全考虑会在自家门

前安装摄像头，如何平衡公共区域与

个人隐私？浙江恒霁律师事务所律师

卢琼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条

例》规定非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需同

时满足“不危害公共安全”与“不侵犯

他人权益”双重要求，且明确要求对收

集到的涉及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和个

人信息的视频图像，不得非法对外提

供或者公开传播。

如果自行安装，应当注意以下情

况：摄像头不得直接或间接拍摄邻居

住宅内部、门口人员往来轨迹、公共楼

道等私密空间；其次，监控范围应严格

限定于安装者自身财产安全所需的最

小区域，不得超出必要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以“是否

可识别特定人员隐私信息”为判断标

准，例如拍摄到邻居日常出行、访客身

份。再者，若自己安装的监控涉及公

共区域，也需提前与可能被摄录的邻

居协商，征得同意。

另外，卢律师建议优先选用符合

国家信息安全标准的摄像头设备，关

闭不必要的录音、红外功能，且不得对

外提供相关的视频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应用广泛的

可视门铃若带摄像头功能，同样受

《条例》约束。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

认定带有摄像头的智能门铃收集他

人非必要信息，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

侵害。

如今，不少市民会给自家客厅或

房间内安装摄像头，这也暗藏隐私泄

露的风险，网络中也存在售卖家庭摄

像头视频和直播资源的现象。新快

报记者走访了解到，市面上一些家用

摄像头在安全设计上存在缺陷，数据

传输加密技术不够精确，这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摄像头采集数据泄露的

风险。

对此，卢律师建议，当用户发现自

己的隐私泄露后，应通过报警、投诉、诉

讼等多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具体

来说，用户发现视频泄露后应立即断

电，保存云端记录并向平台投诉，向公

安机关报案，必要时可依据《民法典》要

求平台立即删除，或以隐私权或个人信

息侵权为由起诉，要求停止侵害、删除

数据、赔礼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失。

此外，卢律师提到，若摄像头本身

存在产品缺陷且厂商一直未修复，用

户可主张摄像头生产商承担侵权责

任，若因用户疏忽，设置密码过于简单

被破解，就难以向摄像头生产商追责。

为此卢律师建议在日常使用过程

中，尽量避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

选择加密性强的设备并加强日常防

护，关闭不必要的录音功能，优先使用

本地存储而非云端存储。

摄像头怎么安装才算合法？

法院：拍摄角度不得涉及他人私密空间
焦点1

安装摄像头如何才不会踩界？

《条例》对不可摄录区域划出“禁区红线”
焦点2

摄像头暗藏隐私泄露怎么办？

律师：因密码过于简单被破解难以追责
焦点3

摄像头侵犯了别人家隐私？法院这样判

案例①
家门口自装8个摄像头
法院：明显超合理范围

居住在越秀区某小区 2楼的余某认

为，楼上住户安装在房屋外墙的监控摄

像头所覆盖的角度，能拍摄到自家卫生

间，属于侵犯其隐私。为此，余某向越秀

法院起诉，提出要求被告拆除涉案摄像

头等诉讼请求。

被告方称，因在数年前发现原告对

其存在侵权行为，故才安装监控摄像头，

对自身合法权益进行防护，也便于留存

相关的被侵权证据。

经法官上门查看，认为被告的摄像

头虽然是利用自有房屋外墙安装，但拍

摄角度可涉及原告沐浴间等私密空间，

对原告的健康安宁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判决被告限期拆除。

没想到，被告以挪代拆，另行改动位

置再安装。经法院沟通才了解到，被告

一方面出于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另

一方面则是因双方邻里关系积怨已久，

相互斗气所致。

经过核实，法官认为新装摄像头虽

避免了正对原告的房门，但仍存在侵犯

隐私权的可能性。因此，不能仅仅因为

拆除原位置的摄像头就视为已履行完

毕，但若强制拆除挪装后的摄像头，可能

进一步激化矛盾。

对此，执行法官实施了三步走方案：

一“引”，引导被执行人充分发表意见；二

“疏”，耐心沟通，疏解被执行人心中的郁

结；三“导”，循循善诱，释法明理，悉心劝

导被执行人主动拆除摄像头，化解邻里

纠纷。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被告主动拆除

了摄像头，双方多年邻里矛盾得以缓和。

案例②
邻里间因摄像头斗气
法官分三步巧解难题

案例③
入户区安装可视门铃越界监控
侵犯邻居隐私权法院判决拆除

长沙独居女子小丽为安全起见，在

自家入户门安装了智能可视门铃。该门

铃具备人体感应、自动摄录及远程监控

功能，覆盖范围包括电梯井及出入口。

只要门前有人员移动或停留就自动拍照

录像并进行远程推送。

然而，邻居小强一家日常进出必经

小丽门前，他认为门铃持续监控其行踪，

侵犯隐私，双方多次因为门铃发生矛盾，

小强要求拆除未果。2024年底，小强诉

至法院，要求小丽拆除智能门铃，索赔精

神损害及误工费8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小丽虽有权采取安保

措施，但其门铃具备跟踪摄录、远程操控

等功能，超出日常安全观察需求，实质形

成对特定对象的持续监控，且设备安装位

置导致小强日常活动被完整记录，构成隐

私侵权。尽管小丽提出部分遮蔽方案，但

设备功能及位置限制难以消除影响。

因此，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

院最终判决小丽拆除入户门前的智能门

铃；驳回小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腾讯元宝腾讯元宝AIAI生成生成


